商城镇综合行政执法队2025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检查行为，提升执法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镇实际情况，特制定2025 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二、检查依据
本行政检查计划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
·综合性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
·市容环境管理类:《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生态环境保护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
·地方规范性文件:成安县人民政府法定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及相关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
三、检查主体与对象
检查主体:本行政检查计划的实施主体为商城镇人民政府，具体由商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执行。
[bookmark: _GoBack]·检查方式:实地检查、产品抽检、联合执法。
·检查频次:每季度检查1次，与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执法每年不少于2次。
3.自然资源与城乡建设领域
·检查内容:违法占地、私搭乱建等行为;对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建筑的日常巡查。
·检查方式: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结合卫星遥感技术强化源头防控。
·检查频次:每月巡查不少于2次，每半年开展1次专项检查。
四、检查方式
为实现执法效果最大化，同时减少对企业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干扰，本计划将采用多种检查方式相结合的模式:
· 日常巡查:执法人员按区域分工进行常态化巡查，定期对各类执法检查对象进行日常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这是最基本的检查方式，适用于所有检查领域。
·随机抽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对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这种方式有助于确保执法公正性，避免选择性执法。
·联合执法:与县应急管理局、农业农村局、消防救援大队、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行动，形成执法合力。
